附件1
福建省地面业务无线电频率国际协调与申报研究服务采购内容及要求
技术标准与要求
	序号
	具体技术（参数）要求

	1
	一、项目名称

福建省地面业务无线电频率国际协调与申报研究服务

	2
	二、主要目标

为实现无线电频率高效利用，减少和避免无线电台（站）有害干扰，根据国际电联《无线电规则》、其他国际组织规则、双（多）边协议要求及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筛选重点区域、重要频段无线电频率开展相关国际协调，编制、报送地面业务无线电台（站）国际申报资料，由国际电联审核、登记在国际频率登记总表（MIFR）或国际电联相关数据库。

	3
	三、服务内容

（一）根据工作部署要求，系统梳理、筛选重点区域、重要频段在用地面业务无线电台（站）不少于150个，按照相关规定指导开展国际协调工作。

（二）按规范编写国际协议申报资料，并通过相关技术审查，具体审查要求为：

1.通过国际电信联盟TerRa Notices软件验证，提供该件验证通过的“没有错误/警告”的证明材料；

2.通过国际电信联盟官方网站（e-Validation）在线验证，提供验证结果“无错误及警告提示”的证明材料。

（三）开展福建沿海地区调频广播频段、公众移动通信频率等重点频段电磁环境测试，编制完整、规范的电磁环境测试报告。

	4
	四、服务要求

（一）供应商能够针对本项目组建专门的研究团队。

（二）供应商熟悉地面无线电业务国际协调及申报规范，具备相关技术能力。

（三）供应商不得将本项目分包或拆包，供应商应根据采购人的要求提供完整的服务。

（四）供应商在实施过程中，应与采购人联系沟通及汇报工作，发现问题及时上报。

（五）供应商在实施过程中所形成的有关调查材料，应整理成册归档，以便采购人调阅。

（六）供应商对执行本项目过程中知悉的涉密信息严加保密，不得将其知悉的秘密和采购人提供的资料对外泄露；如需公开征求意见或发布成果，须经福建省无线电管理办公室同意。

	5
	五、项目成果

1.地面业务无线电业务频率国际协调与申报资料；

2.福建沿海地区电磁环境测试报告。


主要商务要求
标的提供的时间
2026年6月10日。如有特殊情况，供应商应继续履行服务至本项工作全部完成。
付款方式
1期：支付比例100%，供应商按期提供符合要求的项目成果，并向采购人提供相应的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供应商支付合同金额100%的合同款。
采购人在前款规定的付款时间为向相关采购支付部门提出办理财政支付申请手续的时间（不含政府财政支付部门审核的时间）。
验收要求
采购人对供应商的研究成果组织人员进行审核。
履约保证金
不收取。
资格要求
（一）具有良好信誉，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参加本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行为；
（二）熟悉无线电管理相关工作以及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专业技术能力（需提供相关服务业绩佐证）；
（三）研究团队应不少于3名中级及以上职称人员，至少有1名高级及以上职称人员；
（四）本项目不属于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项目。
